

115年5月修訂版
國立東華大學「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」申請表
(依據「國立東華大學辦理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實施要點」規定)
申請日： 　   　/　    　/　   　    (YYY/MM/DD)
	姓名
	
	性別
	
	學號
	
	聯絡電話
	

	學院/系所
	
	年級
	□博一□博二□博三(以教務處學籍資料為準)

	檢附文件
(請按順序排列提供) 
	□學術研究及職涯發展計畫：限10頁(研究主題/學術價值及發展/社會貢獻/產業需求鏈結等、畢業就業規劃) 
□(博一)碩士歷年成績單/(博二&博三)博士歷年成績單(含班級排名及獎懲紀錄)　
□各院規定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（如研究著作與成果、參與研究計畫、參與國內外研討會議、傑出事蹟、獲獎紀錄、英文能力證明、推薦函等）

	獎學金每月4萬元(教育部補助3萬元，配合款1萬元)
配合款經費來源
(合計每月1萬元以上)
*未達1萬不予受理
	經費來源
	校內計畫編號
	月支金額
	配合期間
(年月~年月)

	
	□建教合作計畫經費
	
	
	

	
	□研究生獎助學金
	
	
	

	
	□其他自籌款
(請說明): 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	

	
	□其他自籌款
(請說明):_____
	
	
	

	博士生獎學金
領取限制
	同時申請國科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及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並獲獎者，應依規定放棄其中一項，並不得重複領取。
放棄領取選項：□國科會。□教育部。

	聲明事項
(請確認皆應勾選)
	□本人瞭解：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請領本項「博士生獎學金」。
1.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。（□本人目前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，若獲得本項獎學金審查通過，同意於學校規定期限前辦妥離職並檢附相關證明，否則自動放棄獎勵資格。）
2.辦理休學、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。
3.已支領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「博士生研究獎學金」。
□本人保證所提供資料皆屬實，並願意遵守相關規定。如經查證有不實資料，將自動放棄申請資格並接受相關處分，絕無異議。

	申請人
	指導教授
	系所主管
	學院主管

	





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





